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57号

申请人:王德贵。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3年5月2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不服，于2023年7月7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责成其逐项答复。

申请人称：2023年5月1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评估机构以及评估师、评估信息公开申请书》，2023年5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系违法、不作为，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申请人多次提出评估师温兴普跟瓦房店市政府有利害关系，他所在的评估单位受瓦房店市政府管辖，温兴普受制于瓦房店市政府，瓦房店市政府征地，被申请人不得委托有利害关系的评估价格单位、评估师进入评估程序，而被申请人继续委托评估师温兴普是违法的，被申请人不公开认为温兴普不构成“应该回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违法的。二、申请人被征收的属于集体土地，《补偿方案》里写的“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集体土地”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被申请人混淆土地的性质和适用的法律根据，征地不公平，应公开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依据的法律，包括三次征收方案（2006年、2012年、2023年方案）和对应的法律根据，其中2012年征收入户调查报告，已经证明申请人财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三、宋雪莲等人招摇撞骗，以被申请人公务员身份送达征地文书等资料，盗伐、滥伐申请人果树，申请人已报警，被申请人回复“经审查并无对应可供公开的政府信息”，系玩忽职守。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是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负有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和提供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

申请人要求公开“评估价格单位、评估师温兴普等跟瓦房店市政府有利害关系，且温兴普不给被盗伐的果树评估与此构成关联性”，不属于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被申请人答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换而言之，只有属于该项规定范畴的信息才属于可以被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申请人所要求公开的该项信息属于向被申请人咨询，该咨询非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亦不属于被申请人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被申请人对该项内容答复正确合法。此外，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申请复核评估的，应当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第二十二条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被征收人对补偿仍有异议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因此，申请人对评估师作出的评估结果不服的，应该依法申请复核或鉴定，而非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来实现自身试图对评估结果予以重新评估的意图，此申请亦超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本质目的，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无端浪费，被申请人对该问题的答复并无不当。

申请人要求公开《瓦房店祝华办事处祝西屯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内容里存在《方案一》、《方案二》选项的法律依据，本质是向政府机关提出咨询，就其合法性作出说明，其申请内容超出了政府信息的含义范畴，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照规定被申请人可以不予公开，但是被申请人本着方便申请人的角度依然为其公开了补偿方案的具体内容，并告知了其查询依据的方式，尽到了自身的义务。申请人继续要求公开2023年的瓦房店市政府的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根据查询《瓦房店祝华办事处祝西屯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由瓦房店市人民政府2021年4月8日在政府网https://www.dlwfd.gov.cn/2021/0408/7209.html公布，换而言之即该征收补偿方案是在2021年作出，根据土地征收和房屋征收的法律法规，作出补偿时，应以作出征收决定的时间点确定为补偿标准的基准日。申请人要求公布2023年的征收标准已无实际意义，也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权范畴，被申请人的答复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答复符合法定程序。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法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送达申请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利，保障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要求公开宋雪莲等人是否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措施，并未在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中提出，该复议申请超出了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答复。综上，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符合法律规定，答复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1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评估信息公开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申请公开以下信息：“1、贵局仍然没有告知我变更评估价格单位、评估师的材料，那么贵局继续对评估师温兴普被指定参与本项目评估，认为不构成‘应该回避’的情形的认定依据，请求将依据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公开。2、针对我前一次政府败诉案件中，我就提出瓦房店市政府的评估机构以及评估师构成关联关系诉求，我要求贵局代表瓦房店市政府回复决定，请求将是否构成关联性的认定结果公开。3、这次既然贵局没有更正原来的《方案一》、《方案二》，那么请求对两个方案的法律适用依据公开。4、瓦房店市政府的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是2023年今年的标准，请将征地的标准公开，包括但不限于两个方案的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凭证或依据。5、2023年5月13日我收到的《瓦房店市作品壹号项目动迁普查明细表》，既然是大连黄渤海海洋测绘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瓦房店分公司制图，可是瓦房店市政府没有督促该公司跟我有任何接触，是该公司坐在办公室里盲目制图，表现为：我的房东头果树位置不对，果树位置公安局应该有盗伐、滥伐的登记；主房10.7米给算10.53米，房头停车位没有标记，等等问题。”

被申请人收到上述申请后，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答复如下：一、对于《申请书》中第1、2项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因您申请的该两项信息本机关并未制作，故无法向您公开。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告知您该信息不存在。二、对于《申请书》中第3、4项申请，经审查不属于本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但为方便您获取政府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将《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向您公开，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告知您获取《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途径：https://www.dlwfd.gov.cn/2015/0731/8967.html，请您自行查阅。三、对于《申请书》中第5项申请，经审查并无对应可供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告知您该信息不存在。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评估信息公开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书》中第4项申请公开的“瓦房店市政府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予以公开，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申请人在《申请书》中申请公开的第1、2、3、5项以及第4项中“包括但不限于两个方案的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凭证或依据”，上述内容并非是申请公开“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信息本身，在性质上属于咨询、投诉，被申请人针对咨询、投诉作出答复以及答复与否，不会对申请人的权力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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